
附 件  
 

沙 田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
二 零 一 九 年 五 月 三 日 會 議  會 後 補 充 資 料 —  

「 鄰 里 支 援 幼 兒 照 顧 計 劃 」 補 充 資 料  
 
 
  「 鄰 里 支 援 幼 兒 照 顧 計 劃 」 的 目 的 ， 是 為 有 服 務 需 要 的 家

長，在 鄰 里 層 面 提 供 具 彈 性 的 日 間 幼 兒 照 顧 服 務，並 同 時 提 升 社 區

互 助 與 關 懷 的 精 神 。  
 

2 .   該 服 務 內 容 包 括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及 中 心 託 管 小 組 兩 個 部 份。家

居 照 顧 服 務 由 社 區 保 姆 在 他 們 的 居 所 或 營 辦 機 構 認 可 的 其 他 適 當

地 點，為 九 歲 以 下 的 兒 童，提 供 照 顧 服 務，至 於 中 心 託 管 小 組 則 於

營 辦 機 構 的 服 務 中 心 ， 為 三 至 九 歲 以 下 的 兒 童 ， 提 供 照 顧 服 務 。  
 
3 .   現 時 香 港 單 親 協 會 在 沙 田 區 營 辦 照 顧 計 劃，提 供 最 少 五 十 三

個 服 務 名 額 。 營 辦 者 可 在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規 定 的 最 低 名 額 數 目 之

上，靈 活 增 設 額 外 的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名 額，以 應 付 實 際 的 服 務 需 求 。

過 去 三 年 ， 該 計 劃 的 服 務 情 況 如 下 ：  
 

財 政 年 度  服 務 次 數  
2 0 1 6 - 2 0 1 7  8 9 7  
2 0 1 7 - 2 0 1 8  8 8 2  
2 0 1 8 - 2 0 1 9  6 1 2  

(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)  
 
4 .   過 去 三 年 資 料 顯 示 ， 該 計 劃 提 供 的 照 顧 服 務 穩 定 。 2 0 1 9 - 2 0
年 度 內，社 署 會 優 化「 鄰 里 支 援 幼 兒 照 顧 計 劃 」的 服 務 質 素，包 括

給 予 營 辦 機 構 額 外 撥 款、增 加 專 業 及 支 援 人 員，以 加 強 對 社 區 保 姆

的 培 訓，及 增 加 社 區 保 姆 的 獎 勵 金，以 鼓 勵 更 多 義 工 參 與 成 為 社 區

保 姆，持 續 推 動 鄰 里 互 助 與 關 懷 並 配 合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的 需 要。營 辦

機 構 將 繼 續 於 區 內 進 行 服 務 推 廣 及 宣 傳，除 在 屋 邨 擺 設 街 站 外，並

會 嘗 試 與 學 校 合 作，希 望 將 服 務 資 訊 直 接 帶 到 有 需 要 的 家 長 手 中 。

同 時，亦 會 在 保 姆 的 培 訓 策 略 上 作 出 調 整，令 服 務 質 素 提 升 之 餘 ，

亦 讓 參 加 計 劃 的 保 姆 有 增 值 的 機 會 。  
 
 
社 會 福 利 署  
二 零 一 九 年 五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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